
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的行政检查工作流程图

根据检查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省财

政厅确定的重点行业，选择被检查单

位，确定检查名单，并在政府门户网

站或有关媒体公示。

实施检查前三日，向被检

查单位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

并提出检查要求。

按照通知要求和有关

检查制度办法，依法对被

检查单位开展检查工作。

检查工作结束后，检查组

根据财政检查工作底稿、财政

检查征求意见函及被检查人书

面意见或说明等相关材料，形

成财政检查报告，提出处理处

罚建议。

对检查结论及相关的处理处

罚建议组织审理，组织拟定检查

结论或处理处罚决定。

拟作出行政处

罚的，需履行告知

程序，要求听证的，

依法组织听证。

被检查单位对整

改意见和处理处罚决

定的落实、执行情况，

由监督检查局负责跟

踪问效。检查工作结

束后，整理装订相关

资料归档。

没有发现

违规违法行为

的，下达检查

结论。

将检查结果和处

理处罚情况上报省财

政厅，根据需要向社

会公告。

确定检查名单

下发检查通知

组织开展检查

形成报告

复核审理

作出处理决定

上报 公告

跟踪落实 归档

作出检查结论 作出处罚决定论结论

风险点：1、违规进行检查，不按规定
的程序、方法，步骤开展；
2、检查不能做到认真、细致、准确、
全面；
3、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按规定处理，
造成财政收入的流失和财经纪律松
懈；
4、收受检查单位的财物等。

监控措施：1、对我局组织开展监督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按照法定的程
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违法违纪行为的具体情况，进
行处理、处罚；
2、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必须事实清
楚、数据准确、证据确凿；
3、进行处理、处罚时适用法律、法
规准确，尺度把握恰当。
监控岗位：监督局长岗



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工作流程图

根据检查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省财

政厅确定的重点行业，选择被检查单

位，确定检查名单，并在政府门户网

站或有关媒体公示。

实施检查前三日，向被检

查单位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

并提出检查要求。

按照通知要求和有关

检查制度办法，依法对被

检查单位开展检查工作。

检查工作结束后，检查组

根据财政检查工作底稿、财政

检查征求意见函及被检查人书

面意见或说明等相关材料，形

成财政检查报告，提出处理处

罚建议。

对检查结论及相关的处理处

罚建议组织审理，组织拟定检查

结论或处理处罚决定。

拟作出行政处

罚的，需履行告知

程序，要求听证的，

依法组织听证。

被检查单位对整

改意见和处理处罚决

定的落实、执行情况，

由监督检查局负责跟

踪问效。检查工作结

束后，整理装订相关

资料归档。

没有发现

违规违法行为

的，下达检查

结论。

将检查结果和处

理处罚情况上报省财

政厅，根据需要向社

会公告。

确定检查名单

下发检查通知

组织开展检查

形成报告

复核审理

作出处理决定

上报 公告

跟踪落实 归档

作出检查结论 作出处罚决定论结论

风险点：1、违规进行检查，不按规定
的程序、方法，步骤开展；
2、检查不能做到认真、细致、准确、
全面；
3、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按规定处理，
造成财政收入的流失和财经纪律松
懈；
4、收受检查单位的财物等。

监控措施：1、对我局组织开展监督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按照法定的程
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违法违纪行为的具体情况，进
行处理、处罚；
2、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必须事实清
楚、数据准确、证据确凿；
3、进行处理、处罚时适用法律、法
规准确，尺度把握恰当。
监控岗位：监督局长岗



政府采购法规、活动执行情况流程图

出具检查报告

检查结束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检查报告。

提交检查资料并复核

提交检查整套资料。检查复核规则，要求复核并提交

书面意见。一般应于受理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

处罚建议

根据检查资料，签报财政部门负责人作出处

罚决定。不属于财政局职能范围的案件，依

法移送其他机关处理。

处罚告知

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并送达被检查人，被检查

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告知被检查单位处

罚的事实、种类、理由及依据。告知被检查单

位应享有的权利。

陈述、申辩或听证

被检查人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有权进行

陈述和申辩。财政部门应充分听取被检查人的意

见，对被检查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

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

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属于听证范围的行政处罚，被

检查人要求听证的，财政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下达处罚决定

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定的格式内容制

发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须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

送达处罚决定，被检查人人在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回

证上签字确认。处罚决定书应抄送相关部门。

处罚执行

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被检查单位应

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财政部门可

以公告行政处罚决定。被检查单位应

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处罚执行情

况相关材料。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被检查单位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

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跟踪监督

采取约谈、回访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

监督。被检查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行政处罚决

定的，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门协商执

行财产保全，并依法加收滞纳金。

开展采购业务抽查并获取证据

政府采购办实施定期抽查，对检查内容予以记录，并由

被检查人签字或盖章，被检查人于 5 个工作日内，提出

书面意见。

案 卷 归 档


